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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万院〔2016〕50号  

 

浙江万里学院与国内高校交换培养本科生的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了拓展学生视野，让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有第二校园经

历，有机会享受更多的优质教学资源，体验更丰富的校园文化

与学术氛围，各学院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积极与国

内具有特色的学校签订本科生培养协议，同时为了规范交换培

养本科生的管理，提高跨校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

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互派计划的落实 

1.各学院根据本科生交换培养协议，充分利用和共享双方

学校的优质资源，开学后一个月内初步确定每学期拟派出和接

收学生的专业、年级及人数等计划，报学校教务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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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务部根据各学院的上报计划，以互享优质教学资源为

原则，和已与我校签订本科生交换协议的国内高校联系落实互

派计划。 

二、选派学生的基本条件 

1.政治思想表现好，品行优良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

过纪律处分。 

2.身心健康，综合素质较高，能够圆满完成在对方学校的

学习任务。 

3.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，成绩优良，

且无不合格课程。 

三、选派学生的程序 

1.教务部根据本科生交换协议和选派计划，于每年的 5 月

份和 11月份确定下一学期交换学习计划，向各学院发布通知。 

2.各学院向派出专业的所有学生公布选派计划、报名条件，

并组织学生报名。 

3.各学院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考评，根据“公开、公正、

公平、择优”的原则进行选拔，确定初选名单并在院内公示，

无异义后报学校教务部。 

4.教务部会同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对各学院上报的选派名

单及材料进行复核、批准，并在学校网站上进行公示。 

5.公示结束，教务部及时把确定的交换生名单报学校计划

财务部、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、万里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和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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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院。 

四、派出学生的培养与管理 

1.按照我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接收学校的教学计划及课程

安排表，派出学生首先应选择修读与我校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必

修课程，每学期修读学分要求在 20学分左右。学生在接收学校

获得的课程成绩及学分，我校予以承认。 

2.派出学生赴交换学校学习的学籍异动由教务部统一办

理；退宿及入住手续需由学生本人到万里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办

理。 

3.交换培养期间，学生在对方学校选完课程，应填写《浙

江万里学院学分认定表》（适用于国内交换生），用电子邮件

发送到所在学院教务办负责学分认定的老师，进行学分预认定。 

4.交换培养期间，学生到对方学校报到，在我校注册。  

5.交换培养期间，学生仍按我校学费标准预交学费到学校

计划财务部；按对方学校的住宿标准，将住宿费交到对方学校；

交通、生活等费用自理。根据本科生交换培养的协议需向对方

学校交纳学分学费的费用则由学校统一向对方学校支付。      

6.交换培养期间，学生的有关医疗费用按我校有关规定回

校报销。  

7.交换培养期间，学生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，遵守接

收学校的校纪校规，服从接收学校的管理。若出现违纪违规等

行为，接收学校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我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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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交换培养期间，派出学院及班级辅导员需保持对学生在

交换期间的联系与安全教育。 

9.交换培养期满，学生应按学校要求时间返校向辅导员报

到，到所在学院教务办办理复学申请和完成学分认定。 

五、接收学生的培养与管理 

1.教务部及时将《赴浙江万里学院本科学生交换学习入学

须知》和《赴浙江万里学院交换学生入学通知书》发送至对方

学校。 

2.接收学生持《赴浙江万里学院交换学生入学通知书》按

时到我校相关学院报到，并按本科生交换培养的协议按时缴纳

相关费用。 

3.教务部负责接收学生的学籍异动；专业学院负责学生的

报到、宿舍安排、学生选课及日常的教学管理、学生管理及安

全教育。 

4.其它要求按我校有关本科生的人才培养与管理办法进

行。 

5.接收学生在我校学习结束后，由教务部开具学生成绩证

明并和交换学习的学院提供的学习鉴定等情况用书面反馈给对

方学校。 

六、其他 

1.派出学生和接收学生原则上在交换培养期间都应办理意

外保险，费用由学生自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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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以上未尽事宜，由我校教务部与接收学校教务处共同协

商确定。 

3.本办法经第 8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自发文之日起

试行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浙江万里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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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里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16年 5月 30日印发 


